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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责任保险等主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

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

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

本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完全由于拥有、维护或使用位于特别约定约定地区内任何地

方，处在或不处在被保险人场所内的霓虹或广告招牌及装饰物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

被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法律）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

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但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如下：

（一）如果任何霓虹或广告招牌及装饰物正处在被保险人或代表其进行的安装、

维修或修理过程中，则本附加保险合同不适用。

（二）被保险人应保证遵守所有的法令、法规、条例及规章，并保证在任何时

候霓虹或广告招牌及装饰物均处于良好的维修状态，任何缺陷一经发现，被保险人

应立即予以修复，同时视情况需要采取额外防护措施以预防事故发生，且除非经保

险人事先同意，否则霓虹或广告招牌及装饰物的位置变更后，本附加保险合同失效。

（三）在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非经保险人事先同意，意外事故发生后，在给

予保险人进行检查的机会之前，被保险人或任何其他人不得对上述霓虹或广告招牌

及装饰物进行变更或修理。

赔偿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三条  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四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